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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陵水黎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提出。 

本文件由陵水黎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陵水黎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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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鲳鱼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金鲳鱼苗的鱼苗质量、鱼种质量、检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签、包装与运输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金鲳鱼苗、鱼种的生产、销售和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5805.6（所有部分） 鱼类检疫方法 

GB/T 18654.3  养殖鱼类种质检验  第 3 部分：性状测定 

SC/T 1075  鱼苗、鱼种运输通用技术要求 

SC/T 7103  水生动物产地检疫采样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鱼苗 

受精卵发育出膜后至卵黄囊基本消失、鳔充气、能平游和主动摄食的仔鱼。 

 

鱼种 

鱼苗生长发育至体被鳞片、长全鳍条，外观已具有成体基本特征的幼鱼。 

 

畸形率 

形体异常的鱼苗数占被检鱼苗总数的百分比。 

 

伤残率 

有外伤、烂鳍、瞎眼等伤残的鱼苗数占被检鱼苗总数的百分比。 

4 鱼苗质量 

感官要求 

4.1.1 肉眼观察 95%以上的鱼苗应符合 3.1的规定,且鱼体半透明,有光泽 

4.1.2 集群游动，游动活泼，在容器中轻微搅动水体时，90%以上的鱼苗有逆水游动能力， 

4.1.3 规格整齐。 

可数指标 

可数指标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表1 可数指标 

项  目 要  求 

畸形率 ≤ 3% 

伤残率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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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鱼种质量 

外观 

5.1.1 体型正常，鳍条、鳞被（或皮肤）完整。 

5.1.2 体色正常，体表光滑，游动活泼，具有该鱼种固有的体色和斑纹。 

 

可数指标 

可数指标应符合表 2 的要求。 

表2 可数指标 

项  目 要  求 

畸形率 ≤ 1% 

伤残率 ≤ 1% 

病害携带率 ≤ 1%（且不携带重大疫病） 

 

可量指标 

各种规格（全长）的鱼种重量应不低于表 3 规定。 

表3 鱼种规格 

全长，cm 体重，g 

2.0 0.1 

2.5 0.15 

3.0 0.18 

3.5 0.23 

4.0 0.30 

 

健康与病害要求 

鱼苗不得携带国家规定的重大水生动物疫病病原。无明显的寄生虫和细菌感染症状。 

6 检验方法 

外观、可数指标 

在光线充足的条件下，将鱼苗置于白色盆或水族箱中，用肉眼观察其外观、体色、活动情况和伤残、

畸形状况。 

可量指标 

按 GB/T 18654.3 规定的方法测量。 

病害检验 

按 GB/T 15805.6（所有部分）规定的方法测量。 

7 检验规则 

组批 

以同一培育池、同一规格或一次交货的苗种作为一个检验批,销售前按批检验 

抽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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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检验和可量指标检验：使用捞网在鱼池或暂养网箱的不同位置随机取样，每次取样量不少于

100 尾。 

病害检验：按 SC/T 7103 等标准规定执行。 

出场检验 

每批鱼苗、鱼种产品应进行出场检验。出场检验由生产单位质量检验部门执行,检验项目为外观、

可数指标和可量指标。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标准中规定的全部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建养殖场培育的鱼苗、鱼种； 

b) 养殖条件发生变化，可能影响苗种质量时； 

c) 出场检验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d) 正常生产时，每年至少应进行一次周期性检验。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或行业主管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判定规则 

所有检验项目均符合标准要求时，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 

若感官要求、病害要求中有一项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若可量指标中有一项不合格，允许重新抽样复检一次，以复检结果为准。 

8 标签、包装与运输 

标签 

产品包装上应标注：产品名称、品种、规格、数量等。 

包装 

鱼苗袋：使用海水专用双层塑料鱼苗袋。 

盐度与水温：袋内水温应逐步调整至与运输水温相近（通常 22 ℃～26 ℃），盐度与育苗场盐度

基本一致。 

密度：不同规格鱼种密度按实际要求装袋（箱），如，全长 3 cm～5 cm的金鲳鱼苗，在预计运输

时间 8 h内，每袋（含 10 L水、20 L氧气）可装 800～1 500 尾，具体视温度和鱼苗体质调整。 

外包装：使用泡沫箱，夏季高温时可在箱内放置用瓶装的冰袋（避免直接接触鱼苗袋）进行降温。 

运输 

按 SC/T 1075 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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